
— 1—

杭财采监〔2021〕7号

杭州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政府采购

进口产品管理的通知

市级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

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根据《中

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厉行

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通知》（浙委办发〔2021〕9号）及财政部、

省财政厅进口产品管理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规范市级各单位进口

产品采购，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现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鼓励支持自主创新。采购人应鼓励和支持国产自主创

新，加快推动进口产品国产化替代。拟采购的产品有国产同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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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代产品的或已采购同类进口产品数量满足相应需求的，原则

上不得采购进口产品。除满足特殊需求外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

总额自 2021年起三年内，年均下降 10%以上。

鼓励和支持采购人优先采购被认定为首台套产品和“制造

精品”的自主创新产品。采购人在不超过技术服务总分的前提

下，可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适当评审加分。

二、强化采购需求管理。采购人应当做好市场调查和价格

测算，压减非刚性、非急需、非重点的进口产品采购，不得以

纳入全省统一论证产品清单为由，限制国产同类产品参与竞

争。采购人应当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供给情况实施采购，面向

社会提供服务的采购人应当分级分类采购与提供服务相关的

产品，满足社会不同层次需求。

三、完善内部控制管理。按照“谁采购，谁负责”原则，

采购人应当全面落实主体责任，健全内控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相关规定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须经本单位集

体决策，并提交《杭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核准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采购人自行组织专家论证的，专家组应当由五人以上（单

数）非本单位专家组成，其中应当包含一名法律专家。采购人

应当加强进口产品的绩效管理和履约验收。

四、规范主管审查机制。对非全省统一论证的进口产品，

需经主管预算单位审查，审查内容应包括申请理由、内控记录、

同类产品已采购情况、《杭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

见表》（附件 2）等主要信息。主管预算单位应确保审查内容完

整性、准确性，在《杭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核准表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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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明确的审查意见并签章。

五、建立预警监控机制。采购人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频率

较高的进口产品预警管理。主管预算单位重点监控非全省统一

论证的进口产品，包括但不限于进口产品申请理由、采购价格

以及采购需求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。

六、加强财政监管力度。财政部门加强对政府采购进口产

品审批，对单位内控手续不全、专家论证意见不明确、提供资

料不完整、主管预算单位审查意见不明确等情形的进口产品采

购申请及时予以退回。财政部门定期组织开展进口产品采购情

况核查，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应督促采购人进行整改，核查情况

通过适当形式予以通报。

七、各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局可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杭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核准表

2.杭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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